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闽教便函〔2019〕370 号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印发《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

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：

为保障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、少年依法接受

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，近日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《禁止妨碍

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，并就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认识。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

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，凡年满六周岁适龄儿童的父母或

者其他法定监护人，应当依照《义务教育法》《福建省义务教

育条例》,送其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。为依法保障适龄儿童

少年入学，我厅每年下发的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相关文件中，均

明确要求各地切实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但

在近期全省开展的疑似辍学适龄儿童排查中，仍发现极个别父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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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、少年入学接受义

务教育，一些培训机构存在擅自招收适龄儿童、少年，以“国学”

“女德”教育等名义开展全日制教育、培训，替代义务教育学校

教育的违规行为，妨碍了国家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，严重影响适

龄儿童、少年健康成长，危害国家和民族未来利益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法治意识，主动会同相

关部门依法纠正此类错误做法，确保适龄儿童、少年按规定入学

接受义务教育。

二、认真开展排查劝返工作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

要尽快组织人员对辖区内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机

构进行全面排查，尤其是对以“私塾”“国学”“女德”等名义开

展全日制教育的机构进行重点督查，对存在违法招收义务教育阶

段适龄儿童、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机构，应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严

厉查处问责，对已查清在培训机构或在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

童，要督促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送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

育，促进适龄儿童健康全面发展。

三、健全学生就学情况监管机制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

部门要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际就读情况监管机制，组织

人员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方式，入校、入班进行核查，

确保学生实际就读情况与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中相关数

据保持一致。对无正当原因未到校上课超过一个星期的学生，要

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中标记为“疑似辍学”，同时，学

校要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联系此类学生家长，核实学生实际就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013897-62268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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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情况。

四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引导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做好

《义务教育法》《福建省义务教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

工作。同时，要加强家校联系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，坚

决纠正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

义务教育。

请各设市区教育局在全面排查基础上形成书面汇报材料，内

容包括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业务排查情况、学生劝还情况等。请于

6 月 1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汇报材料报送我厅基础教育处，

并发送电子版材料。

联系人：林瀚斌、陈欣，电话：0591-87091365、87091203 、

87850907（传真），邮箱：jjcyj@fjedu.gov.cn。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11 日

mailto:jjcyj@fjedu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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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禁止妨碍义务教育

实施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教基厅〔2019〕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凡具有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不分性别、民族、种族、家庭财

产状况、宗教信仰等，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并履

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。同时规定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

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，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

育的权利。适龄儿童、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

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近年来，一些社会培训机

构擅自招收适龄儿童、少年，以“国学”“女德”教育等名义开

展全日制教育、培训，替代义务教育学校教育，极个别父母或者

其他法定监护人送子女去培训机构或在家学习，无正当理由未按

法律规定保障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，导致相关适龄儿童、少年

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依法实现，妨碍了国家义务教育

制度的实施，严重影响适龄儿童、少年成长发展，危害国家和民

族未来利益。为切实纠正此类错误做法，特制定《禁止妨碍义务

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予以认真执行。

各地教育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法治意识，进一步加强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013897-622688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013897-62268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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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，于 2019 年上半年尽快部署

开展一次全面排查，对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导致适龄儿童、少年

未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，坚决予以纠正，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问责，

切实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19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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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

一、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、市场监

管部门登记的业务范围从事培训业务，不得违法招收义务教

育阶段适龄儿童、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，替代实施义务教育。

二、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告，不得

诱导家长将适龄儿童、少年送入培训机构，替代接受义务教

育。

三、校外培训机构不得有违反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内容，不得以“国学”为名，传授“三从

四德”、占卜、风水、算命等封建糟粕，不得利用宗教进行

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。

四、适龄儿童、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要切实

履行监护人职责，除送入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或经县级

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相关社会组织外，

不得以其他方式组织学习替代接受义务教育。

五、适龄残疾儿童、少年因身体原因无法到校接受义务

教育的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不得擅自决定是否接受义务

教育及具体方式，应当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教育

行政部门可委托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身体状况、接受

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的能力进行评估，确定适合其身心

特点的教育安置方式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013897-6226885.html

